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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卫计发〔2018〕113号



关于转发进一步规范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医疗费用报销和医疗救助政策的通知

各县区卫生计生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民政局，市直各卫生医疗单位：
现将《关于进一步规范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医疗费用报销和医疗救助政策的通知》（云卫疾控发〔2018〕5号）转发你们，并自2018年7月1日起执行，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关于进一步规范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医疗费用报销和医疗救助政策的通知



玉溪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民政局
                              2018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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